
公众号擅用林志玲照片招揽生意被判侵犯肖像权，赔偿经济损失和精
神损害抚慰金

产品名称 公众号擅用林志玲照片招揽生意被判侵犯肖像权
，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公司名称 深圳市诺佑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9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社区下围园新村茶树
工业区B栋315

联系电话 13670171211 13670171211

产品详情

医疗美容公司公众号擅用林*玲照片招揽生意

林*玲系台湾知名女艺人，近期她发现某医疗美容公司为宣传推广整形服务，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发

布以林*玲为话题的文章，对其外貌、体型进行描述，并配有林*玲多张个人照片。林*玲认为该公司未经

许可擅自使用其个人照片作为配图，暗示其接受相关的整形服务，试图借助林*玲提升公司知名度，并招

揽顾客，严重侵害了其肖像权、名誉权，于是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公司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向林*玲赔礼道歉，并赔偿林*玲经济损失、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共计22万余元。

法院一审认定某医疗美容公司侵害林*玲肖像权成立、侵害林*玲名誉权不成立，考虑到侵权行为情节较

轻，对林*玲要求某医疗美容公司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赔礼道歉的请求不予支持。法院根据林某某的

知名度、某医疗美容公司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等因素酌情确定某医疗美容公司支付林*玲经济损

https://www.66law.cn/special/fayuan/


失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等共计8万余元。某医疗美容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擅自使用他人肖像且以营利为目的构成侵权

某医疗美容公司上诉称，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及图片属于内部善意使用，文章针对林*玲的评价

均是正面，照片仅是为了增加文章排版美观，为顾客树立正面榜样，并非以营利为目的，且林某某并未

因该公司使用其照片而遭受任何损失。因此，某医疗美容公司行为不构成对林某某的侵权，无须赔偿林*

玲经济损失等。

上海一中院二审认为，其一，某医疗美容公司运营的微信公众号面向的受众是其客户及潜在客户人群，

文章内容涉及其医疗美容业务，应当认定该公众号使用林*玲照片的行为属于以营利为目的。其二，某医

疗美容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取得林*玲许可使用其照片进行商业宣传，已经侵犯了林*玲的肖像权。其

三，公民的肖像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林*玲

作为演艺人士，其肖像承载的人格利益，在商业宣传中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某医疗美容公司对其侵权

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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